








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

知》（平政【2012】12号）等的补偿标准， 土地收储补偿金为

32,337.22万元。

五、 项目收储情况评估 单位： 万元

项目 征地批文 土 地面积 土地 用途 收储资金 补偿 申请债券 自筹资金
名称 （百） 现状 时间

张泉 豫政土【2018】 177.11 宅基、 住宅 7,864.99 2018年

庄村 11号 净地 12月
张庄 豫政土【2018】 234.10 净 地 商用 9,654.61 2018年

村 11号 宅基、 12月
净地

高庄 豫政土【2018】 515.96 宅基、 商用 14 817.61 2018年
村 11号 净地 12月
合计 927.17 32,337.22 13,777.00 18,560.22 

（ 一 〉、 张泉庄村： 土地收储资金7,864.99万元， 其中已付征地

， 

＼ 

亩，所需资金32,337.22万元，已付6,993.59万元，未付25,343.63

万元。

六、 项目投资回报分析

该三个项目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应为三个项目的预计土地出

让金扣除土地收储补偿费用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农业开发

资金、 土地收益基金、 上缴省级基金、 预留土地出让手续费、 新

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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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40. 103时 账面投入达到预期目的。F

当P=40. 103时，账面投入收益平衡。

八、覆盖率情况

平顶山市新华区财政局本次拟融资收储的平顶山市新华区

张泉庄村三宗土地涉及的土地收储，拟使用土地收储专项政府债 

券13,777.00万元，债券期限5年。

本次拟使用的政府债券主要用于平顶山市新华区张泉庄村

的土地收储。本次分析结合目前国债基本利率，预计债券年利率 

4.5%，偿还方式为每年偿还利息，在债券到期时 一 次全部偿还本

金。

j.�＼��＇ . �＇.��、J ' u 

项目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新增本金， 撵本金湿［！β胡末本钊 偿还利息 还本付息

2018 13,777.00 ，丘←四在． 
, 民部，777.o!fJ 

新华区张泉 2019 13,777.00 ＼何ι J3,7n .. ajf 661.30 661.30 
庄 村、张庄 2020 13,777.00 、《二＇／I且 ’归 ，1')jf.oo 661.30 661.30 
村、高庄村 2021 13,777.00 13,777.00 661.30 661.30 

2022 13,777.00 13,777.00 661.30 661.30 
2023 13,777.00 13,777.00 0.00 661.30 14,438.30 

合计 3306.50 17,083.50 
覆盖率 9.15 

九、 结论及建议

：� 通过对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政府土地储备项目资金预计净

收益现金流和财务经营指标评价分析，此三个土地收储项目的资 

金投入和收益账面完全达到自求平衡，符合 “ 自求平衡收益债 ”

的相关政策要求，应当及早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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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次土地资产出让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业务中，

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恪守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

集的资料，评估预测分析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 

（二）我们与本次土地资产出让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中的评估

对象无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

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三）我们已对本次土地资产出让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中的评

估对象及基础资产进行了必要了解，但本评估分析报告不应被认为是对

预测对象、基础资产权属以及投资者实现其投资目的的保证。 

（四）我们出具的本次土地资产出让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中的

评估、分析、判断和结论受本次土地资产出让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

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本次土地资产出让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

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本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

其对分析结论的影响。 

（五）本报告版权属于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所有，河

南金川永业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具有解释权。未经授权，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得复制、转载或披露于公开媒体，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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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歪曲和篡改。 

（六）、本报告仅作为委托方申请使用债券资金使用，不得用于其他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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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土地储备项目评估报告 

 

河南金川永业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们”）接受平顶

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在提供的相关信息基础上，我们完

成初步的预测评估分析，出具了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2018 年度申请使用债券资金的土地资产出让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

（以下简称“本报告”）。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对提供的土地

信息真实性负责，我们未对这些信息进行权属审核，因此不对其提出鉴

证结论。 

第一部分  摘要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涉及 5 宗土地，宗地具体位置情况见表一、图一: 

表一 宗地位置信息 

编号 位   置 面积（亩） 

1 石龙区人民路西段南侧中鸿小学西 78 

2 石龙区捞饭店社区和南顾庄社区 152.68 

3 石龙区捞饭店社区 110.5 

4 石龙区夏庄社区 49.4 

5 石龙区昌茂大道北段昌茂公司以北 77 

合计  4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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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项目区位置示意图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列入平顶山市石龙区 2018 年度

土地储备计划。根据《平顶山市石龙区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及委托方提供资料，设定收储项目规划用途分别为：宗地 1、宗地 2 为

住宅用地；宗地 3、宗地 4、宗地 5 为工业用地。按照平顶山市石龙区

建设局控制性规划的指标要求，项目区范围内容积率为 1.8，本项目收

储面积总面积 311718.7 平方米，折合 467.58 亩。 

项目宗地中两宗住宅用地均位于石龙区中心区域边缘，石龙区中心

区目前周边土地利用以居住用地、公共服务类用地、商业用地为主，区

域内主要有博文世家、龙祥小区、龙馨小区、东方桂圆小区、龙湖花园、

天伦经典等居住小区，有石龙区幼儿园、石龙区中心小学、石龙区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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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鸿小学、平顶山市三十二中、石龙区高中等公共教育设施，有

石龙区人民医院等医疗基础设施，有龙湖公园、市政广场、人民广场等

公共休闲设施，有石龙区商业步行街、百盛购物中心等商业服务设施，

能够较全面满足生活的日常需要。 

项目宗地中三宗工业用地位于石龙区建成区边缘区域，均在石龙区

产业聚集区内，均紧邻交通型、综合型主干道。石龙区产业聚集区工业

基础设施完备，能满足工业地产发展需求。目前石龙区产业聚集区内有

中鸿焦化、瑞平水泥、昌茂纺织、东方碳素、伟联冶金、沪江陶瓷、东

鑫焦化、鑫之源耐材等工业企业。 

二、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价格影响因素 

1、城市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状况 

（1）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及地形地貌：平顶山市石龙区位于河南

省中部偏西、平顶山市市区西部的宝丰县和鲁山县之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兴起的平顶山西部远郊以煤炭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区，因石龙河纵

贯全境而得名。总面积 63.59 平方千米。东与宝丰县张八桥镇交界，西、

西南与鲁山县仓头乡和张店乡毗邻，南与鲁山县梁洼镇相接，北与宝丰

县大营镇接壤。区人民政府驻地位于人民路东段路北，东距平顶山市新

城区 35 千米，东北距省会郑州市 154 千米。石龙区地处伏牛山系外方

山东麓浅山丘陵地带韩梁煤田腹地，境域形状略似河南地图。境区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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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高东低，境内西部有娘娘山、青草岭，中部有石龙山、黑鱼山、花果

山，东部有黑虎山、祖师庙岭等，整个地形呈“川”字形分布。岗地呈西

北—东南走向，两侧平均坡度 1%～6%。 

石龙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经勘探已发现有能源矿产、建筑材料、

冶金辅助材料、有色金属等 4 大类 12 个矿种。其中储量最大并正在开

发利用的是原煤和水泥灰岩。全区含煤面积 28 平方千米，累计探明储

量 3.5 亿吨。水泥灰岩储量 4.5 亿吨。此外建筑材料矿产还有花岗岩、

玄武岩、大理石、水泥黏土、陶瓷黏土，冶金辅助材料有溶剂灰岩和耐

火黏土，有色金属矿产铝土矿，非金属矿产有玛瑙等。境区土地贫瘠，

加之煤矿开发造成土地的塌陷，矸石山大量占地和其他工业对土地的占

用及采煤造成地下水流失，水位下降，使境区农业生产更加脆弱，逐步

确立在强力推进城镇一体化建设中注重“三农”建设的方略。 

（2）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017 年石龙区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6 亿元，同比增长 8.5%；

固定资产投资 13.2 亿元，同比增长 2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3 亿元，

同比增长 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4 亿元，同比增长 11%；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5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4920 元，同比分别

增长 6.2%和 6.3%；万元 GDP 能耗下降 4%左右。 

落实重点企业定向帮扶、现场办公制度，加强运行监测服务，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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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鼓励企业创新，兑现奖补资金 1189 万元；妥善处

置“僵尸企业”，盘活可利用土地 340 余亩，4 家企业实现“腾笼换鸟”；积

极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4 家。重点项目建设快速推

进。全年共实施各类项目 44 个，累计完成投资 17 亿元。新签约落地

项目 20 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18.4 亿元，完成市定目标的 230%；建

立向上争资激励机制，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 1.09 亿元，增长 101.2%。 

2、房地产市场状况 

来自石龙区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一手房全

年交易量为 1100 套，同比增长 8.9％，成交面积 12.1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9.8％，均价 2100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9％。不动产登记交易中

心的二手房数据显示，全年交易量为 350 套，同比增长 9.5％，成交面

积 3.8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5％，均价 1700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9.8％。 

2017 年石龙区新房供应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域。本项目所在区域位

于已建成老城区边缘地带，生活基础设施完备，市场发展潜力将明显提

升。 

3、土地市场状况 

石龙区 2015 年至 2017 年通过招拍挂供应用地总量为 11 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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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地 6 宗，工业用地 5 宗；供地总面积为 303123.87 平方米，其

中住宅用地 78369.71 平方米，工业用地 224754.2 平方米。 

石龙区自 2017 年第 1 期土地供应区片保护价的制定实施以后，土

地挂牌起始价和成交价均呈明显上升趋势。 

4、产业政策 

石龙区最近几年坚持错位融合、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放大区交通

优势，深度融入河南“一带一路”开放发展战略。基于我省的大枢纽、大

物流、大产业、大都市建设，结合平顶山市产业定位，培育壮大产业基

地，加快能源产业转型，加强产业集聚区建设。 

——创新招商选资方式。重点围绕煤焦化－焦油深加工、甲醇－碳化工、

煤制合成氨－精细化工等化工产业链以及建材、新材料产业链。依托产

业集聚区，积极策划以商招商、以企招商活动，形成龙头企业带头效应

明显的“园中园”发展格局。针对宝丰、鲁山地区的产业定位及发展重点，

开展与之对应的互补产业或上下游产业关联招商，促进石龙区与宝丰、

鲁山的错位发展、合作发展和融合发展，消除“飞地”经济带来的不利因

素。 

——拓展资金来源渠道。继续利用财政信用融资，保持政府公共投资力

度，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出台惠及企业的贷款融资政策措施，

落实招商选资优惠政策，支持优势产业改造提升。协调引进更多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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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驻我区，积极搭建银企合作平台。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成长型

企业做好上市准备，积极引导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场外融资，切实

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搭建外来投资平台。坚持用产业集群的思路指导工业发展，按照“统

一规划、合理布局、产业互补、特色鲜明”思路，加强园区产业布局和

功能定位的引导，积极储备项目，加快园区标准化建设，完善园区投资

环境。增强吸引大资金、承载大项目的能力，发挥产业聚集效应。 

5、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1）城市规划 

依托现有发展基础，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构建“一核--两轴--四区--

多节点”区域空间结构，实现科学发展。 

“一核”，即围绕行政中心周边地区进行建设，增加商业和商务功能，

形成区域核心。 

“两轴”，一轴是平宝石快速通道经济带，确立为城市主要发展轴，串

联城市各个功能区，另一轴是石龙河生态轴线，分隔地质灾害区与建设

控制用地，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打造生态轴线。 

“四区”，即生态恢复区、建设控制区、产业集聚区、生活服务区。石

龙河以西为生态恢复区，主要采用植树等方式，以“禁止建设，恢复生

态”为主。石龙河与平宝石快速通道、和谐路之间的区域为建设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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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保留现状建成区”为主，以绿地建设保护区内环境，将生态恢复

区与建设用地进行分隔。生活服务区是城市建设区，引导人口向此聚集，

打造成为我区主要的公共服务中心。科学调整修编产业集聚区规划，向

东拓展产业建设用地，打造产业集聚发展片区。 

“多节点”，即除了城区内综合性的行政办公中心外，新增数个功能集聚

节点和居住组团，完善配套公共设施。 

（2）发展目标 

经济发展，在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的同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到

2020 年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主要监测指标顺利完成。 

——产业转型。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取得重大进展，传统主导产业质量

效益明显提升，新兴产业规模壮大，服务业比重明显提升，城乡一体化

协调推进，塌陷区等搬迁改造取得决定性成效。 

——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到 2020 年，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稳步提升，人人享有安全、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进一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进一步提高城

乡居民养老金发放标准；在确保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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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到 2020 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2900 元，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000 元。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就业更加充分，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全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明显提高。 

——生态环境。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工矿区生态修复治理迈出坚实步伐。

万元 GDP 能耗下降完成上级下达目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率达

到 100%，出境水质达标率稳定在 90%以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

和化学需氧量完成上级下达目标。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5%。 

——社会治理。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加

快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审批事项更加精减合理。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信息

全公开，政府办事效率显著提高，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比例不低于

50%。政府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矛盾调处成功率达 100%，基本

建成法治政府，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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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报告正文 

一、委托方和其他土地储备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使用者 

“委托方” 系指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其他土地储备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使用者”系指除委托方外，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开展本次申请使用债券资金项目需要使用本报告

的其他土地储备纯收益预测评估分析报告使用者使用。 

二、土地资产 

本报告“土地资产”系指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收储的 5

宗土地，收储总面积为 311718.7 平方米（467.58 亩）。 

三、预测评估目的 

预测该项目的土地资产在存续期间产生的土地纯收益状况。 

本报告预测评估土地出让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部项目 5

宗地全部出让。 

四、预测对象和范围 

本报告预测对象为土地资产，预测评估分析范围包括每一宗因该项

土地资产产生的土地出让收入、拆迁成本、管理费用、利息支出、税金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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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宗地基本信息 

编号 位   置 
面积 

（亩） 
用 途 设定容积率 

1 
石龙区人民路西段南侧中鸿

小学西 
78 住宅用地 1.8 

2 
石龙区捞饭店社区和南顾庄

社区 
152.68 住宅用地 1.8 

3 石龙区捞饭店社区 110.5 工业用地 1.0 

4 石龙区夏庄社区 49.4 工业用地 1.0 

5 
石龙区昌茂大道北段昌茂公

司以北 
77 工业用地 1.0 

合计  467.58   

五、预测基准日 

预测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六、预期收益测算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项目地块宗地一和宗地二规划用途为住宅

用地，容积率为 1.8，依据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基准地价级别图确定，

宗地一为一级住宅用地，宗地二为二级住宅用地；项目地块宗地三、宗

地四、宗地五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容积率为 1.0，依据平顶山市石龙

区土地基准地价级别图确定，该三宗地均为二级工业用地。本次要评估

项目地块在基准日的挂牌出让土地市场价格，可以通过评估当前市场条

件下的市场价格，利用长期趋势法来推测基准日土地出让市场价格。 

1、当前市场价格的测算： 

本次评估住宅用地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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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法三种方法，综合确定基准日市场状况和规划条件下的挂牌出让土

地市场价格。 

本次评估工业用地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

逼近法三种方法，综合确定基准日市场状况和规划条件下的挂牌出让土

地市场价格。 

（1）市场比较法 

测算思路：市场比较法是在求取待估土地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

将待估土地与近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

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以及个别因素

等差别，修正得出待估宗地在评估期日土地价格的方法。 

项目宗地一、宗地二是住宅用地，均位于石龙区中心区域边缘，我

们选取近三年土地挂牌正常交易住宅用地成交案例作为比较案例，与待

估宗地在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进行修正后，评估出待估宗地市场价格。 

项目宗地三、宗地四、宗地五是工业用地，均位于石龙区产业聚集

区内，我们选取产业聚集区内近三年工业土地挂牌正常成交案例作为比

较案例，与待估宗地在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进行修正后，评估出待估宗

地市场价格。 

挂牌出让正常成交是指竞价轮次不多、溢价率不高的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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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测算思路：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

正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

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

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价格的方

法。 

目前平顶山市石龙区在用的基准地价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为 2015 年 1 月由石龙区政府公布实施，文号为平龙政土（2014）17

号文。 

宗地一为住宅用地一级，宗地二为住宅用地二级，宗地三、宗地四、

宗地五均为工业用地二级。 

（3）假设开发法 

测算思路：假设开发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

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

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假设项目开发周期为 2 年，对于开发完成后拟用于出售的项目，售

价取基准日预期当地市场同类不动产正常价格水平，利润率宜采用同一

市场上类似不动产开发项目的平均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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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方法本次应用与宗地一和宗地二。 

（4）成本逼近法 

测算思路：成本逼近法是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

为主要依据，是运用经济学等投资理念，加上基本成本投资所付出的利

息、成本投资应得的利润来求得土地价格的一种基本估算方法。 

国家和地方拟从土地出让收入或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安排)的各类

专项资金，包括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教育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等，以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等指标流转费

用，没有计入土地成本。土地取得成本通过调查当地正常情况下取得土

地实际发生的客观费用水平确定。土地开发成本通过调查所在区域开发

同类土地的客观费用水平确定。对拟出让宗地超出所在区域开发同类土

地客观费用水平的个例性实际支出，没有纳入成本。 

（5）最后综合确定目前出让地价 

该项目 5 宗地，每宗地都采用三种方法进行评估，依据三种评估结

果综合确定其预期出让市场价格，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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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宗地评估地价表 

编

号 
位   置 

面积 

（亩） 
用 途 

设定容

积率 

评估出让地价

（万元/亩） 

评估总地价

（万元） 

1 

石龙区人民路西

段南侧中鸿小学

西 

78 
住宅

用地 
1.8 80 6240 

2 
石龙区捞饭店社

区和南顾庄社区 
152.68 

住宅

用地 
1.8 40 6107.2 

3 
石龙区捞饭店社

区 
110.5 

工业

用地 
1.0 16 1768 

4 石龙区夏庄社区 49.4 
工业

用地 
1.0 16 790.4 

5 

石龙区昌茂大道

北段昌茂公司以

北 

77 
工业

用地 
1.0 16 1232 

合

计 
 467.58    16137.6 

本次当前土地市场价格评估，宗地一、宗地二采用市场比较法、基

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了评估，宗地三、宗地四、宗地五

采用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了评估，测算

出项目五宗土地当前市场状况下出让总价款为 16137.6 万元。 

七、投资成本测算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石龙区目前征地补偿标准平均为 12 万元/

亩，折合 180 元/平方米，则本次项目五宗地总的成本为 

表四 各宗地征地成本表 

编

号 
位   置 

面积 

（亩） 
用 途 容积率 

征地补偿地

价（万元/亩） 

预测评估总

地价（万元） 

1 

石龙区人民路西

段南侧中鸿小学

西 

78 
住宅

用地 
1.8 12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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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龙区捞饭店社

区和南顾庄社区 
152.68 

住宅

用地 
1.8 12 1832.16 

3 
石龙区捞饭店社

区 
110.5 

工业

用地 
1.0 12 1326 

4 石龙区夏庄社区 49.4 
工业

用地 
1.0 12 592.8 

5 

石龙区昌茂大道

北段昌茂公司以

北 

77 
工业

用地 
1.0 12 924 

合

计 
 467.58    5610.96 

 

 八、预测评估分析结论 

经过分析，本此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设计五宗地预测评估未来土

地资产纯收益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五  土地资产纯收益测算表 

   

编

号 
位   置 面积（亩） 用 途 

征地补偿总

地价（万元/

亩） 

出让评估总

地价（万元） 

项目预计收

益（万元） 

1 

石龙区人民路西

段南侧中鸿小学

西 

78 
住宅

用地 
936 6240 5304 

2 
石龙区捞饭店社

区和南顾庄社区 
152.68 

住宅

用地 
1832.16 6107.2 4275.04 

3 
石龙区捞饭店社

区 
110.5 

工业

用地 
1326 1768 442 

4 石龙区夏庄社区 49.4 
工业

用地 
592.8 790.4 197.6 

5 

石龙区昌茂大道

北段昌茂公司以

北 

77 
工业

用地 
924 1232 308 

合

计 
 467.58  5610.96 16137.6 105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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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预测评估分析土地纯收益系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基于土地资产评估出让收益计算所得； 

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合法拥有项目设计土地资产，且

土地资产上未设定抵押权、质权或其他担保物权； 

土地资产可以进行合法有效的出让，且无其他第三方的限制条件；  

土地资产不涉及诉讼、仲裁、执行、破产程序或被强制执行司法程

序；  

土地资产不存在被第三人主张抵销、代位权等权利瑕疵或被采取法

律强制措施的情形。 

九、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分析 

可能影响基础资产违约损失的因素主要有： 

1、因国家房地产调控，货币政策等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导致出让

价款下降； 

2、因与被收储土地目前的权属归属方就回购价款、厂房安置未能

按计划进行导致后期土地出让计划延期、或暂停导致未能按期获取收

益； 

3、因回购价款、拆迁安置等与收储土地相关的成本费用超支，导

致项目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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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的实际发行利率较预期利率上升导致的投资成本上升； 

5、因城市规划的变更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开展的风险； 

6、其他不可抗力导致的项目收益下降的风险。 

十、预测基本假设   

本专项预测评估主要基于以下前提假设： 

1、土地资产半年后可以出让； 

2、预期项目可出让面积为储备面积的 100%，且为半年后一次性全部

出让； 

3、土地资产的购置、拆迁成本在基准日全部支出； 

4、国家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和所在地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5、税收制度和有关税收政策无重大变化； 

6、所涉及的地区的政治、法律、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 

7、无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8、无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和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9、土地资产不违反法律、公司章程和其他协议的规定或约定，不侵

犯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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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的分析及结论仅限于本次申请使用债券资金项目使用。 

2、本报告引用的预测对象相关资料主要由委托方提供，我们对该

部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不作任何明示、暗示的陈

述或担保。 

3、本报告预测评估土地收益价格采用数据是估价师收集、征询的

客观市场数据，没有受委托方暗示或干扰。 

十二、预测评估分析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颁布的法规、条例、文件、通

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 ，2007 年 10 月 28 日） 

（5）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7〕112 号） 

（6）国土资源办公厅关于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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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第

61 号令（2014 年 9 月 1 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55 号，1990 年 5 月 19 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511 号，2007 年 12 月 1 日） 

（10）《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发〔2004〕

28 号 

（11）《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 号 

（12）《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 号，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14）《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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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

（1990 年 6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 号） 

（17）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18）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土地等别的通知》（国土资

发〔2008〕308 号） 

（19）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

预〔2017〕62 号) 

2、河南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条例、文件、通知 

（1）《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次修正）》（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一届]第 25 号）； 

（2）《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调控严格土地管理的通

知》（豫政办〔2007〕33 号）； 

（3）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取消

停止征收和调整有关收费项目的通知》（2008 年 11 月 6 日，豫政

[2008]52 号）； 

（4）《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

（豫政〔2016〕48 号） 

（5）《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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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分配和使用的意见》(豫政办〔2006〕50 号) 

（6）《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河南省财政厅关

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豫劳社

〔2008〕19 号） 

3、石龙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条例、文件、通知、成果 

（1）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平顶山市石龙区人

民政府关于公布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平龙政土

〔2014〕17 号）； 

（2）石龙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报告 

4、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GB《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GB《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4）TD/T1009—2007《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 

5、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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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地图 

6、估价单位掌握的有关资料 

（1）平顶山市石龙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2）平顶山市石龙区土地总体规划 

（3）平顶山市石龙区城市总体规划 

（4）近三年平顶山市石龙区《统计年鉴》 

（5）《平顶山市石龙区政府工作报告》 

7、评估人员实地勘察调查获取的资料 

（1）估价对象现状利用情况调查资料； 

（2）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交通状况、环境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等调

查资料； 

（3）估价对象自身条件资料，包括四至、地形、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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